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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黄人社秘〔2024〕269号

关于开展全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

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黄山高新区管委会，各民办职业

培训学校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（以下简称民办学校）

办学行为，提高培训质量，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事业高质量发

展，根据《安徽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分级评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现就开展全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等级评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评定对象

按照“应评尽评”的原则，凡取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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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颁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满 1年的民办学校均应积极参

加参评，自评书面材料为 2022年以来开展相关工作，重点突出

2024年的工作。确因特殊原因不愿参评的，应提前一周向辖区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（黄山高新区管委会）申请，一般评定等

级为 D 级。

二、评定内容

参照《安徽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等级评定标准》。

三、评定程序

（一）自评申请

民办学校应及时提交申请表（附件 2），并对照评定标准

（附件 1）进行自评，填写《安徽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自评报

告书》（见附件 3），在相应位置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，于 11

月 22 日前报辖区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（黄山高新区管委

会）初审。

（二）实地评估

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（黄山高新区管委会）应组织相

关人员或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，参照评定标准，采取资料查阅、

实地察看、专家评议、电话问卷调查等形式进行，对照各项指

标进行综合评分。

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评定等级分为 A 级（优秀）、B 级（良

好）、C 级（一般）、D 级（较差）四个层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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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评定结果在 90分及以上的，择优推荐并经复评后，

评定等级为 A 级；

（二）评定结果在 80（含）—90分（不含）的，评定等级

为 B 级；

（三）评定结果在 70（含）—80分（不含）的，评定等级

为 C 级；

（四）评定结果在 70分（不含）以下的，评定等级为 D 级。

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（黄山高新区管委会）做好本

区域内民办学校等级评定工作，于 11月 30日前将评定结果及

总结报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原则上，各区县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（黄山高新区管委会）A 级的民办学校不超过本辖

区参评总数的 10%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重点对全市 A 级

民办学校进行复评。

（三）审定公示

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（黄山高新区管委会）在实地

评估的基础上，集体研究后确定等级推荐结果报市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通过后予以公示，公示

时间一般不少于 7个工作日。民办学校对评定结果有异议的，

可以在公示期内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书面复核申请，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及时受理并组织复核。复核工作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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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结束，复核评定等级为最终结果。

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确认评定等级

并下发通知，颁发等级评定牌匾，同时将评定结果报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备案（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评定结果有效期 3年，

有效期满需重新申请评定）。评定等级牌匾应当悬挂在学校明

显位置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开展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评定，是加强职业培训能力、发挥

示范引领作用、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，也是巩固职

业技能培训专项整治成果、构建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。各区县、

民办学校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把等级评定作为检视培训能力、

提升学校建设水平、依法规范培训的重要途径。

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（黄山高新区管委会）要高度

重视，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对照评定标准条件，精心遴选评定

专家，严格执行工作纪律和廉洁要求，做到评定程序公开透明，

评定结果公平公正。同时，针对等级评定中发现的问题，要严

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抓好整改落实，推动以评促改、以评促

建、以评促管，促进民办职业培训工作规范健康发展。

附件：1．安徽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等级评定标准（自评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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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安徽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等级评定申请表

3．安徽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自评报告书

4．安徽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等级评定办法（试行）

黄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年 11月 5日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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